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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大会第二十四届常会议程、分配议程项目和安排工作

总务委员会第三次报告

一
、‘ 增列一分项

一九七九年十月二十四日，总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根据秘书长的建议 (A/

34/607 ), 决定建议大会:

(a) 

(b) 

对议程项目 1 7 增列一分项如下:

(j) 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

•) 

口

任命委员会一名成员;

指派委员会主席.

新增分项应分配给第五委员会。

一一、 大会程序及组织的合理化

Z 总务委员会在同次会议上审议了秘书长一九七九年十月二十二日关于大会

程序及组织的合理化的说明(A/BUR/3ι/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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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委员会交换意见后，决定向大会提出下列建议:

文件

(a) 总务委员会建议:

•) 附属机构至迟应在九月一日以前完成其工作，以便其报告的各种工作

语文文本都耳及时在大会会议开幕之前提出，以供审议之用。 同时

会议委员会应充分考虑到这项规定;

口所有报告不应编集其他旧文件;

日 附属机构不应将已经分发给全体成员的会议简要记录或其他资料列入

其报告附件内;

但) 大会应当定期审查各附属机构对简要记录的需要。

工作安排

(b) 总务委员会建议:

•) 在届会期间，各主要委员会应在适当情况下授权其主席或其他主席团

成员主持非正式磋商，以期就具体问题达成协议;

ω 各主要委员会主席应依照议事规则第 106条充分行使其权力，特别是

更经常地提出发言人讲话的时间或每一代表可以新某一项目发言的次

数的限制;

日 为节省会议结束时的时间，大会和各主要委员会应取消会议主持者以

外的人作总结发言的惯例。

会议规划

(c) 总务委员会建议:

(一) 应当授权会议委员会，在会议的规划和会议设备的利用上，发挥更有

效的作用;

臼 在大会常会期间，大会任何附属机构都不得在联合国总部举行会议，

但经大会明确核可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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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委员会决定再过两、三个星期才审议秘书长的说明(A/BUR/34/2 )的第

5 (d)和(f)、 6 (a)和(吟、 8 、 9 及 1 3 (a)和(b)段，以便进行协商。

三毛 请求列入一个增列项目

E 总务委员会并在第四次会议上决定，暂不审议列入题为"给予阿拉伯经济

统一理事会以大会观察员身分"的增列项目的请求.




